
10 侦查与强制措施--10.3 侦查终结--10.3.3 侦查终结的处理 

侦查终结的处理 

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公安机关侦

查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

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

院审查决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共同犯罪案件的

《起诉意见书》，应当写明每个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罪责和认罪态度，并分别提出处理

意见。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可以注

明具备不起诉的条件，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侦查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

事责任的案件，即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6 条的规定，不应对犯罪嫌

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应当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制作《撤销案件决定书》。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 应当

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同时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的规定，犯罪嫌

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

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根据此规定而撤销案件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孳息作

出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经过侦查，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的法定期限内，案件事实未查清

楚，收集到的定罪证据达不到侦查终结所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因而无法终结侦查。根据《刑事诉讼

法》第99条的规定，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

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2012 年及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强化了侦查阶段辩护权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法律援

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场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

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

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值班律师制度落实在刑事诉讼法中，在侦查阶段值班律

师提供的法律帮助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 161 条规定，在案件

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

意见的，应当附卷。侦查终结前听取律师意见，有利于侦查机关对案件进行更全面的判断，正确作出处理决定。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

师。这一方面是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知情权所要求的，同时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进一步作好

辩护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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